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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 用 抓 捕 网

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警用抓捕网的术语和定义、命名、要求、检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储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使用51式7.62 mm手枪空包弹为动力的警用抓捕网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GB/T 191-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    GB/T 14344一工993合成纤维长丝及变异丝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试验方法

    WJ/Z 204-1986兵器气象防锈包装指南
    《军工产品质量管理条例》1987年5月25日国务院、中央军委

术语和定义

   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。

3.1

    .用抓捕网 catching net for police
    通过所发射的网对被作用对象的覆盖、缠绕，降低或制约其行动能力的警用装具。通常由发射器、

网筒、网等组件组成。

3.2

      网 net

    由高强纤维线编织而成，其边缘装有牵引头，通过发射器发射的用于捕捉被作用对象的网片。

3.3

    牵引头 tow head

    牵引网向前飞行，使网展开的头部为球状的物体。

3.4

    有效作用距离 available distance

    抓捕网能覆盖、缠绕目标的最小距离到最大距离的范围。

3.5

    抛撒面积 spreading area
    沿网的发射方向，在有效作用距离内所测得的网展开的投影面积。

3.6

    非安全距离 unsafe distance

    基于保障被作用对象人身安全而规定的禁止发射的距离。

3.7

    网 目 mesh

    又称网眼，是网的基本构成单位。网目通常由四个目脚和四个网结构成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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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8

网目长度 mesh length
网目充分拉直时两对角结的最大距离。

命名

警用抓捕网型号按下列结构和要求命名:

口 一 口

一厂家设计序号:

产品名称代号:

A、B、C ·

ZBW (抓捕网汉语拼音大写字母)

示例 设计序号为A的抓捕网型号为ZBW一Ao

5 要求

5.1 详细规范

    不同抓捕网的特殊要求应符合其详细规范的要求。详细规范的要求不得与本标准相抵触。

5.2 材料

    制造抓捕网所用材料，须符合产品图样和详细规范的规定。应有供应单位签发的合格证。其牌号、

规格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。

5.3 外观

5.3.1金属零件表面上，不应有划痕、擦伤、砂眼、锈蚀等缺陷。表面处理涂覆层均匀、牢固。
5. 3. 2 塑料和橡胶零件表面上，不应有划痕、擦伤、收缩、变形、颜色不匀等缺陷。

5.4 质f

    抓捕网质量应不大于1. 5 kg.
55 网目长度

    网目长度应不大于300 mm,

5.6 操作方便性

    抓捕网应便于携带。其各活动部件应操作灵活、连接可靠。

5.7 牵引头及缓冲层

    牵引头的头部应呈球状，表面应覆盖厚度不小于1. 5 mm的弹性缓冲层。

5.8 网线的断裂强力

    网线的断裂强力应大于100 N,

5.9 安全性

    发射器应具有保险装置，在处于保险状态时，不能击发。

5. 10 有效作用距离与抛撒面积

    抓捕网的有效作用距离为5m-10m。网在有效作用距离内应展开，无交错、缠绕等不正常现象，

其在5 m处和10 m处的抛撒面积均不小于4 m',

5. 11 作用效果

    在有效作用距离内，任选一点放置模拟人体靶，瞄准模拟人体靶发射网，网应能罩住模拟人体靶，网

的四周边缘距地面最大距离小于。. 5 m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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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2 跌落性能

    将处于保险状态的抓捕网置于1. 2 m高度，分别以发射端、尾端及水平向下自由跌落到水泥地面

上各一次，牵引头不能散落，不应自行击发;零部件应无裂纹、变形和破断，各连接件应无松动或振落，试

验后能正常使用。

5.13 寿命和可靠性

    发射器空击发500次，加装空包弹和牵引头(不含网)发射100次，试验后零部件应无裂纹、变形和

破断，各连接件无松动或振落，然后发射器加网连续发射10次，试验后应满足10 m处抛撒面积不小于

4 m2要求。
5. 14 环境适应性

    抓捕网在低温(-400C)和高温(+500C)环境温度以及在模拟淋雨条件下，能正常工作。

6 检验方法

6.1 外观

    目测抓捕网各部件，包括发射器、网筒的外观，结果符合5. 3. 1,5. 3. 2的要求。

6.2 抓捕网质f

    用精度为10 g的计量秤测量抓捕网质量，结果符合5.4的要求。

6.3 网目长度

    随机抽取一张网上不同位置的三个网目，用钢直尺测量其长度，结果符合5.5的要求。

6.4 操作方便性

    按发射程序操作抓捕网各活动部件，上膛、打开保险、空击发三次，结果符合5.6的要求。

6.5 牵引头及缓冲层

    目测牵引头头部形状，用游标卡尺测量牵引头头部的弹性缓冲层厚度，结果符合5.7的要求。

66 网线断裂力
    按GB/T 14344-1993合成纤维长丝及变异丝断裂强力试验方法，检测网线的断裂强力，结果符合

5.8的要求。

6.7 安全性

    在保险状态下，检验其功能，结果符合5.9的要求。

6.8 有效作用距离与抛撤面积

    在风力不大于一级条件下，向面积不小于5mx5m的标有坐标线或网格的固定幕布发射网，距离

分别为5 m和10 m>瞄准幕布中心位置发射，用拍摄速度不低于25帧/秒的数码摄像机沿网的发射方

向采集其牵引头刚好碰到幕布时的静态图像，测算其在幕布上的投影面积。结果符合5.10的要求。检

测的设备及布置、试验步骤、试验及判断按附录A的规定进行。

6.9 作 用效果

    在风力不大于一级条件下，使用固定高度1. 5 m的发射架，在距离8m处，瞄准高为1. 8 m的模拟

人体靶，可试射2次调整角度，然后连续发射网3次，结果符合5.11的要求。

6.10 跌落性能

    将处于保险状态的抓捕网置于1. 2 m高度，分别以发射器的发射端、尾端及水平向下自由跌落到

水泥地面上各一次，结果符合5.12的要求及符合 10 m处抛撒面积不小于4 m'要求。

6.11 寿命和可命性

    发射器空击发500次，加空包弹和牵引头(不含网)发射 100次，然后发射器装填51式空包弹加网

连续发射10次，结果符合5.13的要求。

6. 12 环境适应性

6. 12. 1 将发射器、网筒及空包弹置于高温箱，升温到((50士2)℃条件下，恒温2h后，取出试验。试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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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10 min内完成。结果符合10 m处的抛撒面积不小于4 m}的要求。

6.12.2 将发射器、网筒及空包弹置于低温箱，降温到(-40士2)℃条件下，恒温2h后，取出试验。试

验应在10 min内完成。结果符合10 m处的抛撒面积不小于4 m2的要求。
6.12.3 将处于保险状态的抓捕网，置于降雨量为((3士0.5) mm/min的模拟淋雨条件下30 min后，取

出试验。试验在10 min内完成。结果符合10 m处的抛撒面积不小于4 m}的要求。

检验规则

7.1 检验分类

    抓捕网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

7.2 出厂检验

7.2. 1 产品须经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，并出具合格证方可出厂。

7.2.2 出厂检验项目和相应的技术要求、检验方法及判定规则见表1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检验项 目、检验方法 、技术要求及判定规则

序号 检验项 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判定规 则

1 外观 :.:.; 6.1
.

.

.

.

7.2. 6

2 质量 5.4 6.2 O .

3 网 目长度 5.5 6.3 O .

4 操作方便性 5.6 6.4 . .

5 牵引头及缓冲层 5.7 6.5 O .

6 网线断裂强力 5.8 6. 6 O .

7 安全性 5.9 6.7 O .

8
有效作用距

离与抛撒面积
5.10 6. 8 O .

9 作用效果 5.11 6. 9 O .

10 跌落性能 5.12 6.10 O .

11 寿命和可靠性 5.13 6.11 .

12     环境适应性 5. 14

6.12.1

6. 12.2

6.12.3

.

.

.

第 3,5,6,8-12项检验样品用第 1,2,4,7项检验后的样品。

注 表中有“.”者为必检项目，有“O”者为抽检项目。

7.2.3 组批

    以同一批原材料、同一批结构和同一批生产工艺制造的抓捕网为检验批。

7.2.4 产品的外观、操作方便性进行全检。

7.2.5 产品的质量、网目长度、有效作用距离与抛撒面积、牵引头、网线断裂强力、安全性、作用效果、跌

落试验进行抽检:

    a) 数量100支以内时，抽检数为1支;

    b) 数量在100支~499支时，抽检数为2支;

    c) 数量在500支一999支时，抽检数为3支;

    d) 数量在 1 000支以上时，每1 000支抽检4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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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6 判定规则

    按表1规定的项目、顺序、技术要求、判定规则进行判定，若全部样品的各项性能合格，则判定该批

产品合格;若有任何一支出现不能发射或安全性能不合格，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;若有任何一支的其

他单项性能指标不合格，则允许加倍抽样复检.如加倍抽样复检全部合格，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，否则作

不合格批处理。

7.2.7 不合格

    出厂检验不合格处理办法按下述规定:

    样本未通过检验，承制单位应对样本所代表的批进行100%不合格项目检验。剔除不合格品后，再

提交验收。承制单位还应对本组检验不合格品按《军工产品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七章不合格品管理办法进

行管理。

7.3 型式检验

7.3.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应进行型式检验:

    a) 新产品试制定型或生产定型;

    b) 老产品转厂生产时;

    c) 停产一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;

    d) 产品的结构、主要原材料和重大工艺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;

    e) 合同有规定时;

    f) 上级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型式检验时。

7.3.2 型式检验项目和相应的技术要求、检验方法、判定规则见表1,

7.3.3 型式检验的样品应是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。

7.3.4 型式检验的送检样品不应少于下列数量:发射器5支、网筒20个、51式空包弹(弹匣)150发。

标志、包装、运翰和储存

8. 1 标识和编码

8.1.1 产品上应有生产厂名、商标、生产日期、型号规格和产品编号的标志。其中发射器的编号应为永

久性标志 。

8.1.2 产品外包装箱上应有产品名称、数量、质量、规格、出厂日期、生产厂名、厂址、执行标准号、小心

轻放及怕湿标志，并符合GB/T 191-2000的规定。
8.2 包装

8.2. 1 抓捕网包装过程中应进行防锈处理。除另有要求，抓捕网或零、部件防锈包装应符合

WJ/Z 204-1986中3.1的规定。

8.2.2 抓捕网内包装采用箱式包装，每箱一套。箱内还应附有产品使用说明书、装箱单、合格证。实物

和装箱单相符。产品使用说明书应标识“非安全距离，其值应不大于4 m"，并有相关的文字或图形的

警示 。

8.2.3 外包装采用双瓦楞纸板结构。

8.3 运输

    产品在运输时应严密遮盖，不得淋雨受潮、曝晒。

8.4 储存

    产品应存放在通风、干燥的库房内，不能与腐蚀性物品同存，并远离高温和热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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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附 录 A

    (规范性附录)

网的抛撒面积检测方法

A. 1 设 备

A.1.1 测试设备

    测试设备由摄像机及三脚架、抓捕网固定发射架和幕布以及图像采集处理设备组成。现场设备布

置见图 A.1.

最近 (最远)有效作用距离

苏布

摄徽机
抓捕 网 一藻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A. 1 抛撒面积测试设备布I图

A. 1. 2 摄像机

    数码摄像;PAL制式;拍摄速度不低于25帧/秒;带有视频、音频输出接口和数码输人输出接口。

A. 1.3 抓捕网固定发射架

    有紧固装置固定抓捕网，发射角度可调节，可遥控发射，有后坐力缓冲装置，安装高度为1.5 me

A. 1. 4 幕布

    面积不小于5 mX5 m，表面平整，标有定长为1 m的十字坐标线或1 m间距的主网格和。. 1 m间

距的次网格(网格也可以在图像后期处理时添加)，垂直固定。幕布布置见图A.2,
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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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A.2 幕布布置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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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1. 5 图像 采滚处理设 备

    由安装有图像采集装置、图像处理软件、带有与摄像机相对应的视频、音频和数码输入输出接口的

微型计算机和打印机组成。图像采集分辨率应不低于720X576.

A.2 试验步吸

A. 2. 1复核试样标号与试验申请单。

A. 2.2 确认试验距离。

A. 2.3 所有电子设备预热至稳定，并确认其安装到位、工作正常、连接可靠。调节摄像机焦距及有关

功能键到合适的位置，并使之处于预录像状态。

A. 2.4安装、固定抓摘网试样。根据需要可调节发射的方向和角度。
A. 2.5 试验前准备工作就绪后，开始录像。

A.2.6装上空包弹，打开保险，击发。
A. 2.7 观察、记录网的展开状况，采集并处理网在牵引头刚好碰到幕布时的静态图像。
A. 2.8 对动态和静态图像观察、分析，参照坐标线，在静态图像上按比例添加 1 m间距的主网格和

0. 1 m间距的次网格，测算捕捉网在幕布上的投影面积;作出合格与否的判断。

A.2.9 如枪验不奋格 .则按照 7.2.6规定 ，加倍抽样 复检。

A.3 试验及判 断

A. 3. 1单次试验的投影面积S按下式计算:

“一1100(已完全，盖的次网格个数+告未完全，盖的次网格个数)(m')
A. 3.2 如投影面积 S符合5.10的要求，则视为合格;如投影面积S不符合 5.10的要求，则视为不

合格。

A.3.3 试验的环境条件:风力不大于一级;温度为150C-300C;相对湿度为3000̂ 70%;环境照度应

能满足摄像的要求，必要时可增设辅助光源。


